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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善盡組織法所賦予培養高級學術研究人才之

任務，與國內外各學研機構合作辦理國際研究生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進

行教學研究，以培養跨領域研究人才、厚植研究創發潛力並提昇臺灣學術競

爭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學程應基於當前國際學術研究現況，因應未來經濟與社會發展需要，針對

具前瞻性、尖端性、競爭力之主題設立分項學程，並透過定期學程評鑑，檢

視各分項學程與時俱進、汰舊換新、除莠存良之績效。 

三、 參與本學程之教學與研究人員，應依第一點理念，善盡教育與研究指導之責

任。 

四、 本院為推動本學程相關業務並規劃其發展，特設置國際研究生學程推動委

員會，置委員若干名，分別由國際研究生學程總召集人（主管國際事務之副

院長兼任）、副總召集人（國際事務處處長兼任）、與學程相關之副院長、學

術諮詢總會執行秘書、分項學程互選之召集人代表三名及院內外聘任之諮

議委員二至四名擔任之；會議主席由國際研究生學程總召集人或其指定之

代理人擔任之。其他分項學程召集人得列席推動委員會說明。院長得聘任前

述推動委員會成員三至五名為常務委員。國際研究生學程推動委員會得設

立審查小組，審議本要點相關補助業務。 

五、 本學程以招收國際碩博士班研究生為主，並提供國際化之教學研究環境。各

分項學程之設置，經本院與合作大學協商後提出辦理計畫，並經教育部核定

後進行招生及培育工作。各分項學程之新設、終止或整併，由常務委員徵詢

相關人員廣納意見且討論後決定，報院方核准；院方核准後由合作大學依專

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報教育部核定。 



六、 為完備學程運作機制，各分項學程設召集人一名，其產生辦法由本院訂定之。

召集人所屬的所、中心為該分項學程之協辦單位，負責督導學程之運作。召

集人及其協辦單位至多三年遴選一次，召集人得連任一次，協辦單位不受此

限。有關師資之選任與汰換及各委員會（招生、教務、學生事務委員會等）

之組成方式，由各分項學程訂定施行細則。 

七、 學生所屬學程以外之本院相關領域專任研究人員經學生選擇為其論文指導

教授，得為該學程之教師。該教師自同意指導該生起至畢業止，應盡該生所

屬學程教師之義務，且需於指導該生之前兩年，每月提撥業務費作為學程之

維運經費，其數額由該學程審定，至多為學生應領獎學金之半數。 

八、 各分項學程招生事宜由本院與合作之大學協商辦理。每一分項學程每年度

招生人數依據本院辦理之學程評鑑結果，由常務委員核定員額。本學程每年

度招收之本國籍學生總數以不超過外國籍學生總數為原則。 

九、 各分項學程學生之學籍隸屬合作辦理之大學系所，其學費、成績、考試、畢

業及學位授予等事宜，依合作雙方協定辦理。各分項學程上課地點原則上設

於本院。本學程學生就學期間之獎學金由本院編列預算提供部分補助並與

學程教師分攤之，其金額由本院國際研究生學程推動委員會研議並經院長

核定之。 

十、 為利國際推廣及吸引優秀學生前來就讀，經審查小組審議，得補助本學程學

生出席國際會議、國外新生來台就讀機票款等。其補助條件、額度、權利義

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另定之。 


